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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语社区”与“言语共同体” 〔∗〕

———从历史流变谈社会语言学两个常用词

○ 曹德和ꎬ 王　 萍
(安徽大学　 文学院ꎬ 安徽　 合肥　 ２３００３９)

〔摘　 要〕文章根据汉文、英文、德文、日文原始资料ꎬ对涉及社会语言学核心概念的

“言语社区”和“言语共同体”作了深入的历时考察ꎮ 指出:“社区”所指来自英文 ｃｏｍ￣
ｍｕｎｉｔｙꎬ能指为我国学者创造ꎻ“共同体”所指来自德文 ｇｅｍｅｉｎｓｃｈａｆｔꎬ能指来自日文ꎮ “社

区”和“共同体”本属不同概念ꎮ 由于语义交叉ꎬ加之其他因素影响ꎬ二者在社会学中呈

合流趋势ꎬ而在社会语言学中仍被不少学者区别使用ꎮ 文章认为以开放包容的态度对

待“言语社区”和“言语共同体”的并存乃为务实明智选择ꎻ如果二选一ꎬ则需看到这样

做的缺憾所在以及可能带来的问题ꎮ
〔关键词〕言语社区ꎻ言语共同体ꎻ历史流变ꎻ术语规范

社会语言学主要研究社会与语言互动关系ꎮ 语言方面一般用“言语变体”
表示ꎬ通常简称“变体”ꎻ社会方面一般用“言语社区”“言语共同体”“言语社团”
“言语社群” 〔１〕表示ꎬ通常简称“社区”“共同体”“社团”“社群”ꎮ 不少学者认为ꎬ
“社区”“共同体”“社团”“社群”同出一源ꎬ都是来自对英文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的翻译ꎬ
一词多译会造成混乱ꎬ故而应当按照学术用语“单义性” (ｍｏｎｏｓｅｍｙ)和“单名

性”(ｍｏｎｏｎｙｍｙ)要求加以规范ꎮ 对于将单义和单名作为术语规范前提ꎬ王宗炎

表达过不同意见ꎮ〔２〕我们赞同王先生的观点ꎬ不支持以单义单名要求学术用语ꎬ
但支持对其加以规范ꎬ包括对“言语社区” “言语共同体” “言语社团” “言语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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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加以规范ꎮ 因为减少术语无谓分歧ꎬ明确其含义和用场ꎬ可以增强传释双方

共识ꎬ促进学术研究顺利开展ꎮ 弄清有关术语历史流变ꎬ对于规范化工作无疑大

有帮助ꎬ下面的讨论将由此切入ꎮ 在前述术语中ꎬ“言语社区”和“言语共同体”
目前影响最大ꎬ讨论围绕它们展开ꎻ鉴于其语义和语用差异源于中心词ꎬ讨论以

“社区”和“共同体”为重点ꎮ

一、学术用语“言语社区”和“言语共同体”的登场和演进

本文论及的“言语社区”“言语共同体”涵括“语言社区” “语言共同体”ꎬ仅
仅提及前者乃是为了方便叙述ꎬ同时也是为了照顾多数人的用语习惯ꎮ〔３〕

根据笔者利用中国知网进行的调查ꎬ“言语社区”是随着西方社会语言学理

论的传入而成为我国语言研究重要术语ꎮ １９８０ 年ꎬ在«现代外语»期刊上ꎬ桂诗

春率先将其用于所撰论文ꎮ〔４〕表 １ 反映 ３２ 年来“言语社区”在我国语言研究中

的演进情况ꎮ
表　 １

“言语共同体”也是在同样背景下成为我国语言研究关键词ꎮ〔５〕 在 １９８０ 年

年初出版的«国外社会科学»杂志上ꎬ冀刚率先将其用于介绍社会语言学的译

文ꎮ〔６〕表 ２ 反映相同时段“言语共同体”在我国语言研究中的具体变化ꎮ
表　 ２

通过对比可以看出ꎬ在 １９８０ － １９８９ 和 １９９０ － １９９９ 两个十年中ꎬ“言语社区”
的使用频率大大低于“言语共同体”ꎻ到了 ２０００ － ２００９ 这十年ꎬ“言语社区”的使

用频率开始接近“言语共同体”ꎻ２０１０ 年以后ꎬ“言语社区”的使用频率大幅上

升ꎬ反超“言语共同体”ꎮ
之所以会发生这样的变化ꎬ首先因为ꎬ起初在马恩著作以及索绪尔«普通语

言学教程»影响下ꎬ〔７〕人们对“共同体”一词比较熟悉ꎻ后来随着我国政府为适应

改革开放新形势而将加强社区(原称居委会)建设作为重要国策ꎬ人们同“社区”
一词接触更为频繁ꎬ前述变化对“言语社区”和“言语共同体”使用频率的上下浮

动产生一定影响ꎮ 其次因为ꎬ言语变体包括社会变体和地域变体两大类型ꎬ我国

早期的社会语言学著作ꎬ如陈原的«社会语言学»(１９８３)、陈松岑的«社会语言学

导论»(１９８５)、祝畹瑾的«社会语言学概论» (１９９２)、戴庆厦的«社会语言学教

程»(１９９３)、徐大明等的«当代社会语言学»(１９９７)ꎬ都较为关注阶层变体、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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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体、性别变体、年龄变体等社会变体的研究ꎬ至于地域变体〔８〕 则未予充分重

视ꎻ后期的社会语言学著作ꎬ如郭熙的«中国社会语言学»(２００４)、游汝杰、邹嘉

彦的«社会语言学教程»(２００４)、徐大明的«社会语言学实验教程»(２０１０)ꎬ开始

将地域变体研究摆上重要位置ꎮ 具体地说ꎬ前述论著在地域变体的研究上———
包括域内变体及域外变体的研究上、城市变体及乡村变体的研究上———都投入

了较多精力ꎬ而前述变化亦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言语社区”和“言语共同体”使
用频率的高低升降ꎮ

二、术语中心词“社区”和“共同体”的原初分工以及直接来源

在今天的社会学界ꎬ使用“社区”的人通常不再使用“共同体”ꎬ使用“共同

体”的人通常不再使用“社区”ꎬ可见在这些学者看来以上两种说法语值相等ꎬ为
维护术语使用的同一性和稳定性ꎬ他们作出了排他性选择ꎮ “社区”与“共同体”
属于等义词吗? 费孝通十多年前就说过:“社区的最初解释受到了西方人

文区位学观点的影响ꎬ其含义简单地说是指人们在地缘关系基础上结成的互助

合作的共同体ꎬ用以区别在血缘关系基础上形成的互助合作的共同体ꎮ” 〔９〕 由此

可知ꎬ“社区”术语初创时与“共同体”有着不同所指ꎬ二者乃是内涵有别的学术

用语ꎮ 在林荣远汉文译著«共同体与社会»开头部分ꎬ可以看到以下文字〔１０〕:
 / 第一章 共同体的理论 / １. 共同体的胚胎形式 / ２. 共同体的统一

和完善 /  / ６. 血缘共同体———地缘共同体———精神共同体 /  / １０.
自然单位的划分和重新形成人民———部落———氏族 / 农业地区———行政

区———村庄城市———同业公会———社区 /  / １７. 村庄社区和阿里明

达〔１１〕 / 作为预算单位的社区———经济上共产制度的状况 / 
通过摘引的部分目录不难看出ꎬ在该著中“社区”和“共同体”亦被区别使

用ꎮ 根据研读ꎬ“社区”与“共同体”指称的社会实体存在两点重要区别:ａ. 外延

大小不同———“共同体”涵括血缘共同体、地缘共同体和精神共同体ꎬ而“社区”
仅仅对应于其中的“地缘共同体”ꎻｂ. 所处阶段有别———“共同体”属于原始共产

主义阶段的社会形态ꎬ而“社区”属于介乎原始共产主义阶段与现代资本主义阶

段之间的社会形态ꎮ 也正因为如此ꎬ论及植根于特定地域且部分保留原始共产

主义特征的社会实体ꎬ林著概以“社区”称之ꎮ
前面论及的“言语社区”是由语言学术语“言语”与社会学术语“社区”组合

而成ꎬ作为语言学术语的“言语”来源于对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的翻译ꎬ大
家都很清楚ꎬ无须赘言ꎻ作为社会学术语的“社区”又是怎样形成的呢? 对此ꎬ我
国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有过如下说明:

最初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这个字介绍到中国来的时候ꎬ那时的翻法是用“地方社

会”ꎬ而不是“社区”ꎮ 当我们翻译 Ｐａｒｋ 的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和 ｓｏｃｉｅｔｙ 两个不同的

概念时ꎬ面对“ＣＯ”不是“ＳＯ”成了句自相矛盾的不适之语ꎮ 因此ꎬ我们开始

感到“地方社会”一词的不恰当ꎮ 那时ꎬ我还在燕京大学读书ꎬ大家谈到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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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找一个贴切的翻法ꎬ偶然间ꎬ我就想到了“社区”这么两个字样ꎮ 后来大

家采用了ꎬ慢慢流行ꎮ 这是“社区”一词之来由ꎮ〔１２〕

据此可知ꎬ作为社会学术语的“社区”来自对美国社会学家 ＲＥ帕克

(Ｒｏｂｅｒｔ Ｅｚｒａ Ｐａｒｋꎬ１８６４ － １９４４)著作的翻译ꎬ其汉文形式乃费孝通所赋予ꎮ
“社区”所指来自异域而能指产于本土ꎬ“共同体”看似属于同样情况ꎬ其实

不然ꎬ在舶来程度上“共同体”超过“社区”ꎬ因为它彻里彻外均为外国造ꎮ 上世

纪 ９０ 年代ꎬ李登辉鼓吹所谓“台湾生命共同体”ꎬ有位批判者指出ꎬ汉语本来没

有“共同体”这说法ꎬ它属于外来词ꎬ来自日本ꎮ〔１３〕当时笔者查阅了两部著名的日

文辞书ꎬ即«広辞苑»(岩波书店ꎬ１９５６)和«小学館ランダムハウス英和大辞典»
(小学館株式会社ꎬ１９７３)ꎬ结果发现以上辞书都已将“共同体” (きょうどうた
い)列为词条ꎮ 通过进一步调查还了解到ꎬ早在上世纪 ３０ 年代ꎬ就有日本学者

使用“共同体”这术语ꎮ 目前发现的最早用例见于横川次郎撰写的«支那に於け
る農村共同體とその遺制について»ꎬ该文刊于日本杂志«經濟評論»ꎬ时间为日

本纪年昭和一○年七月ꎬ亦即公元纪年 １９３５ 年 ７ 月ꎮ〔１４〕

三、促成“社区”和“共同体”用法分工的深层原因

长期以来我国学界普遍认为“社区”与“共同体”本是同根生ꎬ都是基于翻译

英文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的需要而产生ꎮ 通过前面的讨论我们已经明了ꎬ汉文“社区”与
英文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确实有着直接的源流关系ꎬ“共同体”也是这样吗? 如果有关考

察只是以上世纪 ８０ 年代发表的以下文章———如姚小平的 «言语共同体»
(１９８０)、祝畹瑾的«社会语言学述评»(１９８５)、王宗炎的«关于译名的三个问题»
(１９８７)———为根据ꎬ会很自然地认同以上观点ꎬ因为这些文章清楚显示ꎬ汉文

“共同体”与英文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之间有着发生学上的对应关系ꎮ 但为何同源而异

流? 前文提到的二者用法上的分工又是如何形成? 为了探明个中原委ꎬ笔者围

绕“社区”与“共同体”的历史来源问题进行了寻根究底的调查ꎮ
林荣远的汉文译著是以德国社会学家斐迪南滕尼斯(Ｆｅｒｄｉｎａｎｄ Ｔöｎｎｉｅｓꎬ

１８５５ － １９３６)的德文著作 Ｇｅｍｅｉｎｓｃｈａｆｔ ｕｎｄ Ｇｅｓｅｌｌｓｃｈａｆｔ: Ｇｒｕｎｄｂｅｇｒｉｆｆｅ ｄｅｒ ｒｅｉｎｅｎ
Ｓｏｚｉｏｌｏｇｉｅ (ＳｔｕｔｔｇａｒｔꎬＦｅｒｄｉｎａｎｄ Ｅｎｋｅ Ｖｅｒｌａｇꎬ１９３１)为底本ꎬ滕著是否像林荣远那

样将“社区”与“共同体”作为不同术语处理? 在一时找不到德文原著的情况下ꎬ
我们查阅了年头最早的英文译著ꎮ 查阅到的英文译著出版于 １９４０ 年ꎬ为美国学

者 ＣＰ罗密斯(Ｃｈａｒｌｅｓ Ｐｒｉｃｅ Ｌｏｏｍｉｓ)所翻译ꎬ该著同样是以滕尼斯 １９３１ 年推

出的德文原著为底本ꎮ 我们注意到ꎬ林著中所谓“村庄社区” “家族社区”等译

语ꎬ罗著译为“ｖｉｌｌａｇ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ｈｏｕｓ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ꎻ林著中所谓“血缘共同体”
“地缘共同体”“精神共同体”ꎬ罗著译为“ｇｅｍｅｉｎｓｃｈａｆｔ ｂｙ ｂｌｏｏｄ”“ｇｅｍｅｉｎｓｃｈａｆｔ ｏｆ
ｌｏｃａｌｉｔｙ”“ｇｅｍｅｉｎｓｃｈａｆｔ ｏｆ ｍｉｎｄ”ꎻ概言之ꎬ凡是林荣远以“社区”称谓的地方ꎬ罗密

斯都是用英文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表示ꎻ凡是林荣远以“共同体”称谓的地方ꎬ罗密斯都是

用德文 ｇｅｍｅｉｎｓｃｈａｆｔ 表示ꎮ 罗著 １９５５ 年和 １９５７ 年两次再版ꎬ在书名和章次写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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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后来有所调整ꎬ但初版本通过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和 ｇｅｍｅｉｎｓｃｈａｆｔ 加以区别之处ꎬ再版

本未作丝毫改动ꎮ〔１５〕

以上调查结果显示ꎬ在林荣远译著中ꎬ“社区”与“共同体”之所以被作为不

同术语处理ꎬ乃因为它们在德文原著中是有所区别的ꎬ否则无法解释ꎬ为什么凡

是林著通过不同译词加以区分之处ꎬ罗著亦通过不同形式加以区别处理ꎮ
在本文初稿即将完成之时ꎬ赴美访学的弟子为笔者寄来滕尼斯德文原著电

子扫描件ꎮ 通过查阅笔者发现ꎬ林荣远译著中所谓“社区”ꎬ滕尼斯都是以德文

“ｇｅｍｅｉｎｄｅ”表示ꎻ林著所谓 “共同体”ꎬ滕尼斯都是以德文 “ ｇｅｍｅｉｎｓｃｈａｆｔ” 表

示ꎮ〔１６〕“ｇｅｍｅｉｎｄｅ”和“ｇｅｍｅｉｎｓｃｈａｆｔ”为同根近义词ꎬ都含有“共同”这语义特征ꎻ
不过前者兼有“地域”特征而后者则否ꎮ 另外在滕尼斯德文原著中ꎬ它们还被分

别用于指称不同社会形态ꎮ 关于二者的联系与区别ꎬ日本学者大冢久雄作过专

门论析ꎬ〔１７〕有兴趣者可参看ꎬ此处从略ꎬ不予详述ꎮ
由上可知ꎬ在«共同体与社会»这部译著中ꎬ林荣远之所以对“社区”和“共同

体”加以严格区分ꎬ乃因为这两个术语分别译自德文“ ｇｅｍｅｉｎｄｅ”和“ ｇｅｍｅｉｎ￣
ｓｃｈａｆｔ”ꎻ同时因为在德文原著中ꎬ滕尼斯始终将它们视为所指有别的能指形式ꎮ

前文指出ꎬ汉文中“社区”说法属于土特产ꎬ“共同语”说法为东洋造ꎮ 费孝

通是基于翻译英文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的需要而发明“社区”说法ꎻ日本人创造“共同体”
说法ꎬ根据何在? 在«広辞苑»中可以看到下列注释:

原文:【共同社会】テニュスによって設定された社会型の一ꎮ 実在

的有機的生活体で、感情衝动欲望の自然的実在的な统一たる本

質意思に基づく社会ꎮ 血縁地域精神の三つの共同に基づくもので、
社会の低い段階において支配的であると見られるꎮ 例えぱ家族村落ꎮ
共同体、協同体、ゲマインシャフトꎮ〔１８〕

译文:【共同社会】滕尼斯设定的一种社会类型ꎮ 基于自然而实在的情

感、情绪、欲望统一体亦即本质意志建立起来的纯真而富有生机的社会形

态ꎮ 以共同血缘、共同地域、共同精神追求三方面条件为生成基础ꎮ 一般认

为是社会低级阶段的基本社会形态ꎮ 如家族、村落等ꎮ 又称共同体、合作

社、礼俗社会、ｇｅｍｅｉｎｓｃｈａｆｔꎮ
注释指出ꎬ“共同体”在日语中通常称之为“共同社会”ꎬ而无论“共同体”还

是“共同社会”都是以滕尼斯所谓 ｇｅｍｅｉｎｓｃｈａｆｔ 为造词根据ꎮ 据此可知ꎬ我国学

界长期存在的以下共识———认为汉语中的“社区”与“共同体”同出一源ꎬ都是来

自对英文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的翻译———纯属误会ꎬ因为后者的演进过程乃如下所示:
(德文)ｇｅｍｅｉｎｓｃｈａｆｔ→(日文)共同体→(汉文)共同体

调查结果同时揭明ꎬ汉语中的“社区”与“共同体”之所以最初存在用法上的

分工ꎬ乃因为它们来源不同ꎬ前者来自德文 ｇｅｍｅｉｎｄｅꎬ后者来自德文 ｇｅｍｅｉｎ￣
ｓｃｈａｆｔ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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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学术研究中“社区”和“共同体”的分合与规范

从费孝通发明“社区”说法的上世纪 ３０ 年代到林荣远出版«共同体与社会»
译著的上世纪末ꎬ在我国社会学界ꎬ“社区”与“共同体”大多被作为表达不同概

念的术语使用ꎬ不过近年来这两个术语呈现合流趋势ꎮ 具体表现为ꎬ近年出版的

社会学著作和文章ꎬ在“社区”和“共同体”的使用上几乎都是二者择一而不再是

二者兼取ꎮ〔１９〕之所以出现前述情况ꎬ主要原因有二:其一ꎬ上世纪 ９０ 年代以来我

国出版的英汉或汉英词典大多在“社区”和“共同体”与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之间或 ｃｏｍ￣
ｍｕｎｉｔｙ 与“社区”和“共同体”之间建立了语码转换关系ꎬ例如朗文出版社与上海

译文出版社联合推出的«朗文英汉双解活用词典»(１９９１:１６５)、上海译文出版社

推出的«英汉大词典»(１９９３:３４４)、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推出的«新世纪汉英

大词典»(２００３:５６７、１４２６)、上海译文出版社推出的«汉英大词典» (２０１０:６０６、
１４３８)ꎬ等等ꎬ都是如此ꎮ 当然这主要还是因为ꎬ在此之前西方国家已将 ｃｏｍｍｕ￣
ｎｉｔｙ 视为既与德文“ｇｅｍｅｉｎｄｅ”相对应又与德文“ ｇｅｍｅｉｎｓｃｈａｆｔ”相匹配的英文单

词ꎮ 例如美国«韦氏大学辞典»在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词条下给出如下两种解释:(１)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 ｗｉｔｈ ｃｏｍｍｏｎ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 ｌｉｖｉｎｇ ｉｎ ａ 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 ａｒｅａ /生活于特定区域且享有共

同利益的人群ꎮ (２)ｇｒｏｕｐ ｏｆ ｐｅｏｐｌｅ ｗｉｔｈ ａ ｃｏｍｍｏｎ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 ｏｒ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ｌｉｖｉｎｇ
ｔｏｇｅｔｈｅｒ ｗｉｔｈｉｎ ａ ｌａｒｇｅｒ ｓｏｃｉｅｔｙ /基于共同特征或利益关系而集结起来的社会群

体ꎮ〔２０〕前者强调地域依附性ꎬ所指与德文 ｇｅｍｅｉｎｄｅ 相接近ꎻ后者强调共同性ꎬ所
指与德文 ｇｅｍｅｉｎｓｃｈａｆｔ 相接近ꎮ 其二ꎬ汉文“社区”与“共同体”在所指上既有不

同之处又有共同之点ꎬ当使用者重其同而轻其异ꎬ将二者视为可以互换使用的术

语也就成为顺理成章的事ꎮ 也正是基于上述原因ꎬ在率先使用“社区”与“共同

体”的社会学领域ꎬ近年来许多人甚至忘却它们的最初区别ꎮ
我国社会语言学起步较晚ꎬ同“社区”和“共同体”这两个社会学用语有着直

接联系的两个社会语言学用语———即“言语社区”和“言语共同体”———似乎从

启用之日起便被视为异名同实关系ꎬ因而在使用上倾向有所取舍ꎮ 笔者曾就

“言语社区”与“言语共同体”的使用情况作过专门调查ꎬ结果发现ꎬ凡是搞过方

言研究并主张将社会语言学研究范式运用其中的学者ꎬ多半倾向使用“言语社

区”ꎮ 如徐大明起初主张使用与“言语共同体”意义相近的“言语社团”ꎬ〔２１〕但不

久便改变主意ꎬ成为“言语社区”积极倡导者ꎮ〔２２〕原因在于:徐先生曾经运用社会

语言学方法对包头、新加坡等地的城市方言进行过深入考察ꎬ因为有此经历ꎬ他
后来认为ꎬ对于城市方言研究来说ꎬ“言语社区”乃是最为适合的用语ꎮ〔２３〕我们同

时发现ꎬ那些倾向使用“言语共同体”的学者ꎬ在言语变体研究上ꎬ始终将言语变

体使用者表现出的言语共性置于首位ꎮ 我国社会语言学重要领军人物祝畹瑾对

“言语共同体”名称可谓情有独钟ꎬ从她在«社会语言学概论»(湖南教育出版社ꎬ
１９９２)、«新编社会语言学概论» (北京大学出版社ꎬ２０１３)以及在«语言学名词»
(商务印书馆ꎬ２０１１)中为“言语共同体”所下定义ꎬ可以清楚看出这一点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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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在“言语社区”与“言语共同体” (或“言语社团” “言语社群”)的使用

上ꎬ几乎所有学者都做出了或此或彼的取舍选择ꎬ但许多人并没有将二者视为非

此即彼关系ꎬ在学术研究中他们常常将这两个术语结合为用ꎮ 且看以下用例:
●在很多情况下ꎬ一个社会或言语社区

∙∙
会使用两种语言变体ꎬ而且这两

种变体往往分别在不同的场合使用ꎮ 学生作为一个年轻的言语共同体
∙∙∙

ꎬ对
普通话和方言的使用和态度有自己的独特之处ꎬ他们之间的语码转换现象

也应该更加丰富ꎮ (苏晓青、付维洁:«两所工业社区子弟学校学生语言使

用状况的比较研究»ꎬ２００８)
●基诺语是中心区基诺族群众在日常生活最主要的交际语言ꎬ在现阶

段基诺语仍保持着强大的生命力ꎬ没有濒危的迹象ꎮ 社区
∙∙

环境对族际

婚姻家庭的孩子习得基诺语起到了重要作用ꎮ 当然ꎬ这与基诺乡存在如此

强大的基诺语使用社团
∙∙

和刚劲的语言生态活力是分不开的ꎮ (戴庆厦等:
«基诺族语言使用现状及其演变»ꎬ２００７)

在前一个用例里ꎬ苏晓青等将“言语社区”与“言语共同体”结合使用ꎻ在后

一个用例中ꎬ戴庆厦等将(言语)“社区”与(言语) “社团”结合使用ꎮ 这不是个

别情况ꎬ陈平的«社会语言学与小型集团中的交流» (１９８４)、周振鹤、游汝杰的

«人口变迁和语言演化的关系»(１９８６)、陈章太的«语言变异与社会及社会心理»
(１９８８)、杨永林的«性别在不同语言中的表现» (１９８９)、黄翊的«澳门言语社会

在语际交流中的语码转换»(１９９９)、詹伯慧的«当前一些语言现象与语言规范»
(２００１)、徐大明的«约翰甘柏兹的学术思想» (２００２)、郭熙的«关于华文教学

当地化的若干问题» (２００８)、李宇明的«海外华语教学漫议» (２００９)、高一虹等

的«中国情境的“移动性”»(２０１１)ꎬ等等ꎬ都存在类似现象ꎬ只不过多数作者是将

“社区”与“社团”结合为用ꎬ〔２４〕少数作者是将“社区”与“社群”结合为用而已ꎮ
本文开头指出ꎬ对于“言语社区”“言语共同体”等术语ꎬ不少学者主张给予

必要的规范ꎮ 我们赞同前述主张ꎬ但同时认为有关规范应当建立在深入调查的

基础上ꎮ 现在通过全面考察ꎬ已经掌握有关情况ꎬ可以讨论如何规范的问题了ꎮ
在“言语社区”“言语共同体”等术语的规范上似乎有两种方案可供选择:一

是维持“言语社区”与“言语共同体”并存状态ꎬ将它们作为与“言语变体”相对

的可以覆盖社会考察所有范围的互补性学术用语处理ꎮ 二是结束“言语社区”
与“言语共同体”并存局面ꎬ将保留下来的说法作为与“言语变体”相对的可以覆

盖社会考察所有范围的唯一学术用语看待ꎮ
先说前一种方案ꎮ 通过前面的讨论大家已经知道ꎬ不少学者事实上早就在

无意之中选择了前一种方案ꎮ〔２５〕这些学者是如何结合使用“言语社区”与“言语

共同体”(或“言语社团”等ꎬ后略)的呢? 调查中我们注意到:无论“言语社区”
还是“言语共同体”的使用总是同言语变体研究密切相关ꎮ 在研究言语变体的

过程中ꎬ如果论及的是某言语变体的地域分布ꎬ他们通常使用“言语社区”ꎻ如果

论及的是某言语变体的使用群体ꎬ他们通常使用“言语共同体”ꎮ 我们同时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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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ꎬ从外延角度看ꎬ“言语社区”与“言语共同体”之间存在三种关系:(１) “言语

社区”大于“言语共同体”ꎻ(２)“言语社区”小于“言语共同体”ꎻ(３)“言语社区”
叠合于“言语共同体”ꎮ 前面提到的苏晓青、黄翊、詹伯慧、徐大明、杨永林等人

的文章ꎬ论及的言语共同体不止一个ꎬ且多个共同体均存在于某个言语社区之

内———属于第一种关系ꎮ 前面提到的高一虹等人的文章ꎬ论及的言语社区不止

一个ꎬ且多个社区上的某言语变体使用者隶属同一言语共同体(全球实践共同

体)———属于第二种关系ꎮ 前面提到的戴庆厦、陈平、郭熙、李宇明等人的文章ꎬ
论及的言语社区完整地承载所论及的言语共同体ꎬ论及的言语共同体完整地覆

盖所论及的言语社区———属于第三种关系ꎮ 由此可知ꎬ这些学者之所以将“言
语社区”与“言语共同体”结合为用ꎬ不仅是因为有些言语变体使用者与特定地

域有着稳定联系ꎬ有些言语变体的使用者与特定地域没有稳定联系ꎬ将“言语社

区”与“言语共同体”结合使用ꎬ有助于反映前述区别ꎬ有助于揭示不同言语变体

的不同形成过程ꎮ 同时也是因为他们所谓“言语社区”与“言语共同体”ꎬ在外延

上往往存在着包含或被包含的关系ꎬ将“言语社区”与“言语共同体”结合使用ꎬ
有助于反映前述关系ꎬ有助于深刻揭示所论言语变体的形成和发展ꎮ 综上所说ꎬ
我们以为维持“言语社区”与“言语共同体”的并存状态乃是务实而明智的选择ꎮ
不言而喻ꎬ如果将它们作为互补性术语处理ꎬ那么定义时需明确区别ꎬ使用时需

各守其职ꎬ避免越俎代庖现象的发生ꎮ
再说后一种方案ꎮ 根据上世纪 ８０ 年代以来出版的社会语言学教材ꎬ我国学

者似乎更为青睐后一种方案ꎬ亦即结束“言语社区”与“言语共同体”并存局面ꎬ
或保留前者ꎬ或保留后者ꎬ让二者尽快向归一方向靠拢ꎮ 通过前面的语源追溯我

们已经了解到ꎬ费孝通以“社区”称谓其命名对象ꎬ乃是为了凸显对象的地域特

征ꎻ日本人以“共同体”称谓其命名对象ꎬ乃是为了彰示对象的“共同性”内质ꎮ
通过前面的用法考察我们了解到ꎬ在言语变体研究上ꎬ重视地域对于言语变体影

响的学者倾向运用“言语社区”ꎬ重视言语变体使用者言语共性的学者倾向运用

“言语共同体”ꎮ 我们始终认为“多元化”有利学术进步ꎬ在立足事实和遵守逻辑

的前提下ꎬ“怎么做都行”(即费耶阿本德所谓“ａｎｙｔｈｉｎｇ ｇｏｅｓ”)ꎮ 故而并不反对

将第二种方案作为选项ꎮ 但通过前面的讨论大家已经看出ꎬ第二种方案存在一

定的局限性ꎮ 具体地说:以“言语共同体”统摄相对于言语变体的社会方面ꎬ如
果这社会方面与特定地域具有依存关系ꎬ对于反映前述关系ꎬ“言语共同体”则
不免捉襟见肘ꎮ 以“言语社区”总括相对于言语变体的社会方面ꎬ如果这社会方

面并不以特定地域为前提ꎬ而给“言语社区”下定义时又将地域依附作为必要条

件ꎬ在“言语社区”的使用上则难免以偏概全ꎮ 当然ꎬ如果“言语社区”使用者只

研究地域性社会变体也就不存在逻辑问题ꎬ但这将导致研究范围的萎缩ꎬ同时在

当前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的“脱域”(Ｄｉｓｅｍｂｅｄｅｄｉｎｇ)趋势日益明显的情况下ꎬ〔２６〕如果因为

定义的束缚而对“言语变体”的新发展置若罔闻ꎬ将影响学术研究的与时俱进ꎮ
当然ꎬ如果“言语社区”使用者在定义“言语社区”时不将地域依附作为必要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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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ꎬ可避免逻辑矛盾ꎬ但“按下葫芦浮起瓢”ꎬ这又会带来其他问题ꎬ包括名不副

实的问题ꎬ以及割断历史联系的问题ꎮ 概言之ꎬ选择后一种方案未尝不可ꎬ但需

要看到这样做存在的缺憾ꎬ同时需要看到它可能带来的问题ꎮ
“言语社区”“言语共同体”等术语的规范问题ꎬ在我国学界已经讨论了很长

时间ꎬ但收效甚微ꎮ 原因在于以往的讨论始终局限在共时框架内ꎬ始终集中在谁

更准确贴切、谁更通俗上口、谁更同相关术语相协调等细枝末节的比较上ꎮ 本文

没有沿袭惯例ꎬ从历时考察切入ꎬ通过历时考察与共时观照的有机结合ꎬ考量

“言语社区”“言语共同体”等术语的规范问题ꎮ 列宁指出:“为了解决社会科学

问题ꎬ为了真正获得正确处理这个问题的本领而不致纠缠在许多细节或各种争

执意见上面ꎬ为了用科学眼光观察这个问题ꎬ最可靠、最必需、最重要的就是不要

忘记基本的历史联系ꎬ要看某些现象在历史上怎样产生、在发展中经过哪些主要

阶段ꎬ并根据它的这种发展去考察它现在是怎样的ꎮ” 〔２７〕 我们高度认同前述观

点ꎬ这不仅是因为前述观点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ꎬ同时因为笔者的实践充分说

明ꎬ弄清研究对象的发生和发展过程ꎬ不仅可以帮助我们更加深入地认识研究对

象ꎬ同时可以帮助我们从根本上找到解决问题的有效途径ꎮ 随着我们对于“言
语社区”“言语共同体”等术语的形成历史有了清晰的认识ꎬ随着我们对于“言语

社区”“言语共同体”使用上的分合情况以及分合效果有了全面的了解ꎬ对于应

当如何规范前述术语的问题ꎬ也就不再漫无头绪ꎮ 诚如列宁所言ꎬ“真正获得正

确处理这个问题的本领”ꎬ不再“纠缠在许多细节或各种争执意见上面”ꎮ

注释:
〔１〕游汝杰、邹嘉彦的«社会语言学教程»(２００４)、郭熙的«中国社会语言学»(２００４)以“言语社区”为

标准称谓ꎻ祝畹瑾的«社会语言学概论»(１９９２)选择了“言语共同体”的说法ꎻ徐大明等人的«当代社会语

言学»(１９９７)曾认为“语言社团”为最佳表述ꎻ陈松岑的«社会语言学导论» (１９８５)将“社群”作为基本用

语ꎮ 在戴庆厦的«社会语言学概论»(２００４)中ꎬ“语言社团”和“语言社群”被作为有所区别的术语ꎮ
〔２〕王宗炎:«关于译名的三个问题»ꎬ«外语教学与研究»１９８７ 年第 ４ 期ꎮ
〔３〕对于将“言语社区”“言语共同体”作为 ｓｐｅｅｃｈ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对应形式ꎬ曾有学者提出质疑ꎬ理由之一

是“英语 ｓｐｅｅｃｈ 这个词本身还有‘语言’的意思”(王宗炎:«关于译名的三个问题»)ꎮ 以上质疑不止涉及

ｓｐｅｅｃｈ 的含义理解ꎬ更涉及“语言—言语”二分法如何操作ꎮ 因为采用前述二分法主要为了方便研究ꎬ而
根据研究需要有多种方案可供选择ꎻ同时因为“言语”和“语言”区分问题很复杂ꎬ非三言两语可以说清ꎬ
笔者对此不作评论ꎬ“大而化之”ꎮ

〔４〕桂诗春:«我国应用语言学的现状和展望»ꎬ«现代外语»１９８０ 年第 ４ 期ꎮ
〔５〕根据知网调查ꎬ早在 １９６２ 年第 ８ 期«语言学资料»上就已出现“语言共同体”说法ꎬ但它是以语言

系统为所指ꎬ类似用法没有纳入统计数据ꎮ
〔６〕〔俄〕Л. 尼柯尔斯基:«社会语言学的对象与任务»ꎬ冀刚译ꎬ«国外社会科学»１９７９ / １９８０ 年第１０ 期ꎮ
〔７〕例如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说:“语言本身是一定共同体的产物ꎬ正象从另一方面说ꎬ语言本

身就是这个共同体的存在ꎬ而且是它的不言而喻的存在一样ꎮ”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３０ 卷ꎬ北京:人

民出版社ꎬ１９９５ 年ꎬ第 ４８２ 页)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说:“每个人类集体中都有两种力量同时朝着相

反的方向不断起作用:一方面是分立主义的精神ꎬ‘乡土根性’ꎬ另一方面是造成人与人之间交往的‘交

际’的力量ꎮ ‘乡土根性’使一个狭小的语言共同体始终忠实于它自己的传统ꎮ”(高名凯译ꎬ北京:商务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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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馆ꎬ１９８０ 年ꎬ第 ２８７ 页)在以上著作中“共同体”频繁出现ꎮ
〔８〕这里所谓“地域变体”ꎬ严格讲应当称之为“地域性社会变体”ꎬ因为社会语言学所关心的地域变

体与方言学所关心的地域变体有所不同ꎬ区别在于:社会语言学关心的地域变体自身未必具有完整的语

音系统、词汇系统和语法系统ꎬ而方言学关心的地域变体则不是这样ꎮ 社会语言学研究地域变体高度重

视社会条件ꎬ而方言学研究地域变体则往往并不那么重视社会条件ꎮ
〔９〕费孝通:«中国现代化:对城市社区建设的再思考»ꎬ«江苏社会科学»２００１ 年第 １ 期ꎮ
〔１０〕〔德〕斐迪南滕尼斯:«共同体与社会»(林荣远译)ꎬ北京:商务印书馆ꎬ１９９９ 年ꎬ第 １ － ２ 页ꎮ
〔１１〕“阿里明达”为德文 Ａｌｍｅｎｄｅ 音译ꎬ意为“共产村落”ꎮ ———本文作者注ꎮ
〔１２〕费孝通:«二十年来之中国社区研究»(１９４８)ꎬ载«费孝通全集»第六卷ꎬ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

版社ꎬ２００９ 年ꎬ第 ２９６ 页ꎮ
〔１３〕林劲:«评李登辉的“台湾生命共同体”»ꎬ«台湾研究集刊»１９９５ 年第 Ｚ１ 期ꎮ
〔１４〕在日本社会语言学研究中ꎬ“言語共同体”和“言語コミュニティ”乃是与英文 ｓｐｅｅｃｈ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相对应的基本表述ꎮ 相对而言前者更为常见ꎬ这与日语中很早就已出现“共同体”说法不无关系ꎮ
〔１５〕笔者所见三个译本ꎬ４０ 年版标题为: 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 ＣＯＮＣＥＰＴＳ ＯＦ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Ｇｅｍｅｉｎｓｃｈａｆｔ

ｕｎｄ Ｇｅｓｅｌｌｓｃｈａｆｔ)ꎻ５５ 年版标题为: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ＡＮＤ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Ｇｅｍｅｉｎｓｃｈａｆｔ ｕｎｄ Ｇｅｓｅｌｌｓｃｈａｆｔ)ꎻ５７ 年

版标题为: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 ＳＯＣＩＥＴＹ(Ｇｅｍｅｉｎｓｃｈａｆｔ ｕｎｄ Ｇｅｓｅｌｌｓｃｈａｆｔ)ꎮ ４０ 年版和 ５５ 年版章次写法为:
ＦＩＲＳＴ Ｂ０ＯＫ、ＳＥＣＯＮＤ ＢＯＯＫ、ＴＨＩＲＤ ＢＯＯＫꎻ５７ 年版章次写法为:ＰＡＲＴ ＯＮＥ、ＰＡＲＴ ＴＷＯ、ＰＡＲＴ ＴＨＲＥＥꎮ
〔Ｆｅｒｄｉｎａｎｄ Ｔöｎｎｉｅｓꎬ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 Ｃｏｎｃｅｐｔｓ ｏｆ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Ｇｅｍｅｉｎｓｃｈａｆｔ ｕｎｄ Ｇｅｓｅｌｌｓｃｈａｆｔ) ｔｒａｎｓ. ｂｙ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Ｐ.
ＬｏｏｍｉｓꎬＮｅｗ Ｙｏｒｋ: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Ｂｏｏｋ Ｃｏｍｐａｎｙꎬ１９４０ꎻＦｅｒｄｉｎａｎｄ Ｔöｎｎｉｅｓꎬ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ａｎｄ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Ｇｅｍｅｉｎｓｃｈａｆｔ
ｕｎｄ Ｇｅｓｅｌｌｓｃｈａｆｔ) ｔｒａｎｓ. ｂｙ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Ｐ. ＬｏｏｍｉｓꎬＬｏｎｄｏｎ: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 ＆ Ｋｅｇａｎ Ｐａｕｌ Ｌｔｄꎬ１９５５ꎻＦｅｒｄｉｎａｎｄ Ｔöｎｎｉｅｓꎬ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 Ｓｏｃｉｅｔｙ(Ｇｅｍｅｉｎｓｃｈａｆｔ ｕｎｄ Ｇｅｓｅｌｌｓｃｈａｆｔ) ｔｒａｎｓ. ｂｙ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Ｐ. ＬｏｏｍｉｓꎬＭｉｃｈｉｇａｎ:Ｔｈｅ Ｍｉｃｈｉｇａｎ Ｓｔａｔ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１９５７. 〕

〔１６〕Ｆｅｒｄｉｎａｎｄ Ｔöｎｎｉｅｓꎬ Ｇｅｍｅｉｎｓｃｈａｆｔ ｕｎｄ Ｇｅｓｅｌｌｓｃｈａｆｔ:Ｇｒｕｎｄｂｅｇｒｉｆｆｅ ｄｅｒ ｒｅｉｎｅｎＳｏｚｉｏｌｏｇｉｅꎬＬｅｉｐｚｉｇꎬＨａｎｓ
ＢｕｓｋｅꎬＶｅｒｌａｇꎬ１９３５ꎬｐ. ３１.

〔１７〕〔日〕大冢久雄:«共同体的基础理论»ꎬ于嘉云译ꎬ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ꎬ１９９９ 年ꎬ第１６ －３９ 页ꎮ
〔１８〕〔日〕新村出:«広辞苑»ꎬ东京:岩波书店ꎬ１９５６ 年ꎬ第 ５７５ 页ꎮ
〔１９〕但也有例外ꎬ如毛丹的«“我们”的本质是建设共同体» («杭州(我们)»２０１１ 年第 １２ 期)便是将

它们作为表示不同概念的术语结合使用ꎮ 但前述现象难得一见ꎬ所以我们说近年来在社会学界这两个术

语出现合流趋势ꎮ
〔２０〕Ｍｅｒｒｉａｍ － Ｗｅｂｓｔｅｒꎬ Ｍｅｒｒｉａｍ － Ｗｅｂｓｔｅｒ’ｓ Ｃｏｌｌｅｇｉａｔｅ 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ｒｙꎬ１０ｔｈ ｅｄ. ꎬＭｅｒｒｉａｍ － Ｗｅｂｓｔｅｒ Ｉｎｃｏｒｐｏ￣

ｒａｔｅｄꎬ１９９６ꎬｐ. ２３３.
〔２１〕徐大明:«当代社会语言学»ꎬ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ꎬ１９９７ 年ꎬ第 １８９ － １９０ 页ꎮ
〔２２〕徐大明:«言语社区理论»ꎬ«中国社会语言学»２００４ 年第 １ 期ꎮ
〔２３〕徐大明、王玲:«社会语言学实验室的实践与创新»ꎬ«语言学研究»２００８ 年第 ４ 期ꎮ
〔２４〕根据笔者调查ꎬ在本文提及的并用术语中ꎬ“言语社团”出现时间最早(始见于 １９６２ 年第 １ 期

«北京大学学报»刊载的«论语言系统中的词位»)且使用频率最高ꎮ 但我国影响较大的社会语言学著作

都未采纳这说法ꎻ即便有人曾经提倡后来也放弃了ꎮ 所以本文没有将它作为主要考察对象ꎮ
〔２５〕之所以说这些学者是在“无意之中选择了前一种方案”ꎬ乃因为虽然他们将“言语社区”与“言语共同

体”作为互补性学术用语处理ꎬ但未作任何交待ꎮ 可见他们这样做乃是源于研究需要而非基于理论自觉ꎮ
〔２６〕〔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ꎬ南京:译林出版社ꎬ２０００ 年ꎬ第 １８ － ２６ 页ꎮ
〔２７〕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列宁全集» (第 ２９ 卷)ꎬ北京:人民出版社ꎬ

１９８５ 年ꎬ第 ４３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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